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碳排放配额场外交易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本市是全国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按照《关于开

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京发改规［2013］5号）

工作的安排，为规范有序推进试点建设，我们制定了《北京

市碳排放配额场外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现予以印发，

请参照执行。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2013年 11月 22 日 

   

 

 

 

 

 

 

 



北京市碳排放配额场外交易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碳排放配额场外交易活动有序开

展，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碳排放配额场外交易（以下简称“配

额场外交易”）是指交易双方直接进行碳排放配额买卖磋商

的交易方式。 

  本市的配额交易若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则须采取场外交

易方式： 

  （1）关联交易。即两个（含）以上具有关联关系的交

易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 

  （2）大宗交易。即单笔配额申报数量超过 10,000 吨（含）

的交易行为。 

  （3）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配额场外交

易和管理。 

  第四条 本市开展配额场外交易应当遵循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符合国家及本市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及金融

监管政策。 

  第五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碳排放配额合规性的监督管

理。市金融局负责配额场外交易规则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本市配额场外交易通过双方协议交易方式进

行，逐步开展场外挂牌交易。 



  第七条 本市按交易双方签订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协

议（以下简称“交易协议”）、交割配额等程序，对配额场

外交易进行统一管理。 

  第八条 配额场外交易双方应签订交易协议。交易协议

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交易双方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及组织性质、成

立时间、注册地、所属行业、主营业务； 

  2.交易标的和数量； 

  3.转让的时间和价格； 

  4.交割方式和时间、地点； 

  5.对配额转让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6.违约责任以及纠纷解决方式。 

  第九条 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期间，交易双方应在交

易协议生效后到北京环境交易所办理碳排放配额交割与资

金结算手续。 

  第十条 北京环境交易所定期向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

局报送以下报告： 

  1.每月 10日前，上报上月配额场外交易情况。主要内

容包括交易合同、交易配额量、交易价格等信息。 

  2.每季度首月 20 日前，上报上季度配额场外交易情况

的总结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对配额场外交易量（价）趋

势的分析、配额场外交易过程出现的新情况等。 



  3.每年 1 月 30 日前，上报上年度配额场外交易情况的

总结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年度配额场外交易的特点、下

一年度配额场外交易的预测等。 

  第十一条 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局定期对配额场外交

易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接受相关投诉和举报。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13 年 11 月 22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